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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普查看政府统计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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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已经全面展开。 

   2004年8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对于普查员遭遇入户难，担心统计数据缩水情况进

行了报道，进而对全国经济普查如何保证数据准确进行了探讨。  

   2004年9月初笔者在小区的布告栏上读到北京市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发布的通告：“对于提供不

真实普查资料的违法行为将视其情节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对于拒报行为将依法处2万元以下罚

款。”  

   笔者的一位朋友正在经营着一家私人计算机软件公司，对此种做法颇有一些微词：“打个比

方，如果一个陌生人敲开你们家的门，拿出统计调查证，问你们家的存款是多少，你会告诉他吗？

如果你不报，他就拿出统计法和北京市规定，不说就搬走你们家的彩电、如果提供错误数据就搬走

你们家的沙发……”  

   2004年10月北京电视台《第7日》报道，北京市民将电话访问的经济普查人员当作不法行骗人

员，报告给电视台曝光，让统计部门感到颇为尴尬的同时，也让众多北京市民第一次了解到经济普

查的一些基本调查方式。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统计调查活动中，反映出的统计主体与统计调查对

象之间的公共关系问题日益突出，而广泛涉及民办、私营和外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的全国经济普

查，这个矛盾无疑会更加明显，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政府统计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全国经济普查中出现的多元化、复杂化以及不配合度提高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调查

技术、数据保密或者以罚带查可以完全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体系结构

的变化是造成上述现象的深层次问题。统计主体如果总是以陌生的敲门人出现在统计调查对象面

前，经济普查工作就难以有效的开展，统计数据质量就难以有效的保证。所以统计主体建立与调查

对象新型的公共关系成为统计普查工作重要的任务。  

   政府统计建立后，打破了原生的民间统计那种自给自足、自查自用的浑然一体模式，使得统

计主体、统计调查对象和统计服务对象逐渐分离开来，统计对象涉及的广度和深度日益膨胀，政府

统计难度也不断加大。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经济主体，主宰着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没有

经济上的决策权。政府统计主要为计划服务，政府统计部门根据国家计划需求，通过各级国家机

关、企事业单位层层下达统计要求，采集统计数据，然后提交计划部门，制定统一详尽的国家、企

事业单位、甚至社会公众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计划。  

   因而政府是统计数据的唯一用户，统计数据归国家统计部门全权掌握，统计为政府服务是天

经地义的。结构上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线性置于国家机关强势管理之下，下层统计为上层统计服

务，与政府统计之间因透明的计划指标，无任何商业秘密可言，所以统计调查对象对政府统计中的

统计数据质量，对政府计划中的计划服务水平自然淡然处之。这是一种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统计



体系，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角度说这种结构也是一种紧密的一体化的模式。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和消费者是经济主体，企业和社会公众根据市场信息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自我约束、自立发展，政府统计、行业统计及企业统计等本质上不再存在着上下隶属关系，

由于多种投资机构的利益考虑和社会个性化的深刻发展，统计调查对象逐渐脱离政府统计强力的秩

序管理，分化为三种并列的独立整体，使得统计数据及其归属成为极其敏感的问题，政府统计在市

场经济环境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我国民办、私营和外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经济份额的快速

增长，有效建立新型的经济普查统计体系变得尤为重要。  

   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各种统计信息都有广泛的需求，政府统计

数据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温度计，无疑存在着巨大的价值，因而政府统计一方面要继续做

好国家宏观决策的支持，另一方面如何建立对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统计信息服务，成为摆在政府统计

工作面前的新课题，近期我国与国际统计接轨加入GDDS后，对统计信息服务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

求。  

   经济体制的转变，带来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变，政府职能也必然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

统计的目标也从计划转变为服务，同时带来统计观念、制度、手段和方式等一系列深刻变化，这是

一种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统计模式，转型中处于发展阶段的我国现行统计体制必然要面对经济普

查的转轨之重与摩擦之痛。  

   新的形势下政府统计工作千头万绪，任重道远。十六大我党提出的关于新的科学发展观，把

坚持以人为本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这是我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无疑是对当前政府统计工作所作的一个高瞻远瞩的指引和深入透彻

的界定。  

   当前如何有效建立与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新型统计模式，构建平等的责任与义务法律关系，形

成良性的统计调查和服务反馈机制，是我国政府统计建设的出发点和重点。  

   在这种新型统计关系中，首先要树立与时俱进的统计理念，明晰统计信息产品的归属权。政

府统计利用纳税人收入采集加工的一切信息都是属于全体社会公众所有的公共产品，除少数涉及国

家安全的信息外，政府统计有义务向全体公民提供所有的统计信息产品。并以此为入手点制定统计

立法，统计规章、调查规则、资料保密和数据发布等制度，从而进一步确立政府统计部门的主要职

能就是提供公共信息服务，没有这种有效的统计服务作为先导就不可能有效地开展统计调查工作，

统计调查人员也必将作为陌生人的敲门人而被拒之门外。  

   这种新型统计关系的建立也许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本次经济普查而言似乎是一股远水，难

解燃眉之急，但这是政府统计部门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方向，也是统计事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焕发强大生命力的唯一选择。  

（作者：薛薇，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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